
 

編號：□男 □女   第      號 
後補：□男 □女   第      號 
本件係委託          代為報名 

臺中市大里區戶政事務所「編織綺緣･情杙大里」 

109年第一場次單身民眾聯誼活動報名表 

★報名日期：109年2月22日(星期六)上午8時起至12時額滿為止(得委託，惟每位受委託

人僅限報名1位)經資格審查符合並繳完報名費後依序錄取。 

★為確保權益，報名時請務必詳閱報名須知(詳見本所官網、臉書) 

姓    名  出生日期 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性    別 □男   □女 

暱    稱  
國民身分證 

統一編號 

 
膳    食 □葷   □素 

 參加資格 □設籍本市 □臺中市就業 □臺中市就學（檢附公司或學校相關證明文件） 

最高學歷 □博士 □碩士 □大學 □專科 □高中職 □其他  □畢業□肄業□在學中 

證明文件 □學歷證件影本       □公司服務證明(公司識別證)或就學證明(學生證) 

聯絡方式 
(手機)              (LINE ID)            電子信箱       

緊急聯絡人：        關係： 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： 

聯絡地址  

服務機關  

注意事項 

1. 本場次名額男女各40人額滿為止。 

2. 採線上報名者(現場未足額)經確認錄取後通知繳費，請務必於接到繳

費通知後3日內繳費，未如期完成者將依序遞補；未經通知錄取者請勿

逕行繳費。 

3. 報名費新臺幣1,000元整，繳費後因故取消者需於活動前3日(3月25日)

下午5時前，以電話告知本所方可退費，未依限告知恕不退費。 

4. 聯絡電話：(04)24063251分機206。 

5. e-mail：dali280@taichung.gov.tw 

切結書 

1.本人           參加臺中市109年單身民眾聯誼活動第1場次「編織綺緣 

  ･情杙大里」聯誼活動，確實未有婚姻持續狀態中，如有隱瞞或虛報資料 

   之情事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 

2.另相關活動照片將提供活動成果及宣傳使用。立切結書人： 

指導機關：臺中市政府 

主辦機關：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

承辦機關：臺中市大里區戶政事務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協辦機關：臺中市政府文化局-纖維工藝博物館、臺中市大里區公所、國光里辦公處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廣告 

臺中市大里區戶政事務所「編織綺緣･情杙大里」 

109年第一場次單身民眾聯誼活動報名須知 

mailto:dali280@taichung.gov.t


 

※活動說明： 

(一)活動名稱：「編織綺緣･情杙大里」。 

(二)活動日期：109年3月28日(星期六)。 

  (三)活動地點：臺中市纖維工藝博物館（臺中市大里區勝利二路1號）。 

  (四)參加名額：80人(男、女各40人)，額滿為止。 

   (五)報名日期：109年2月22日上午8時起至12時額滿為止，未足額部分得採線上報 

       名(2月22日當天早上8點【含】以後發送時間為先後順序遞補至額滿為止，本所 

       電子信箱:dali280@taichung.gov.tw。 

(六)報名費用：每人新臺幣1,000元整。 

(七)報名地點：臺中市大里區戶政事務所(臺中市大里區新興路7號)。 

※參加對象： 

  (一)年滿30~40歲(民國69至79年次)之單身男女，且設籍本市。 

 (二)年滿30~40歲(民國69至79年次)之單身男女，未設籍於本市，但於本市就學或就業

者。(請於報名時檢附學校或公司相關證明文件) 

※受理報名規則如下，請務必閱讀以免影響報名權益： 

(一)本活動參加人數正取男、女各40名，備取男、女各10名。 

(二)2月22日上午8時報名成功，且繳納報名費新臺幣1,000元後始完成報名手續。 

(三)報名當事人不得為受託人，若為委託報名者，受託人、委託人均須出示國民

身分證正本、親自簽名之報名表、相關證明文件及報名費新臺幣1,000元。 

※繳費方式： 

(一)現  金：至本所(臺中市大里區新興路7號)繳費。 

(二)匯  款：(臺中市大里區戶政事務所保管金專戶90101040094706、大里區農會代碼

9010015)方式繳納。匯款後請將收據掃描成 PDF 檔或拍照 e-mail 至本所電

子信箱。請至金融機構匯款，勿使用網路銀行或 ATM 轉帳。 

※退費方式： 

參加人員繳費後因故取消，請於活動前3日(3月25日)下午5時前，以電話告知，始得退

還報名費，如未告知，恕不退費。採現金方式退還，請本人於108年3月25日下午5時前

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及本所開立之「代收、代辦款項統一收據聯」到所辦理。 


